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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北京

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一一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 《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等有关规定，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或“本公司” ）于2025

年4月23日发布《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持有人大会公告》” ），决定以通讯方

式召开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北京保障房

REIT，基金代码：508068，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

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及相应调整基金管

理费的议案及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现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审议了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

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及相应调整基

金管理费的议案及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

扩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共计十一项。 会议表决票收取时间为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22日

17:00止（以《持有人大会公告》列明的纸质表决票的寄达地点收到表决票时间或网络投票系统记录时

间为准。 各项投票方式的起止时间有所差异，具体详见《持有人大会公告》），计票时间为2025年5月23

日，本次计票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北京市中信公证处

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截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2025年4月29日，本基金总份额为500,000,000份。 本次

大会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358,384,922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71.68%，达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条件，符合《基金

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参加大会且有权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分

别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及相应调整基金管理费的议案》， 剔除应回避表决的188,036,923份基金份额

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0,347,999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参加会议且

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

占比达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符合 《基金法》

《运作管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A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13,036,923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45,127,199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B的议案》， 剔除应回避表决的818,772份基金份额后， 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57,345,350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C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7,500,000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50,664,122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D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14,718,495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43,445,627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E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12,604,175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45,559,947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F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12,841,292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45,322,830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G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4,904,334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53,259,788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H的议案》，剔除应回避表决的12,841,292份基金份额后，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45,322,830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

引入战略投资者I的议案》，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358,164,122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 弃权票所

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

募引入战略投资者J的议案》， 剔除应回避表决的28,600份基金份额后， 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358,135,522份， 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99.94%；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73,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5%；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7,400份，占参加会议且提交有效表

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1%。 同意本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比达

到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基金法》《运作管

理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经本基金托管人确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0,000.00元，律师费25,000.00元，合计

35,000.00元，由本基金基金财产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5月23日表决通过了前述十一项议案，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的规定，本次大会决

议自2025年5月23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内容如下：

（一）同意本基金依法合规地通过向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扩募发售基金份额，并以募集资金新购入

基础设施项目，同意本次基金管理费调整安排，同意授权基金管理人规范开展本次交易相关交易文件的

签署、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及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修订、发售对象确定、扩募份额发售、交易实施、申

请上市及信息披露等工作。具体请详阅《〈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及相应调整基金管理费的议案〉的说明》（附件四）。

（二）同意引入议案二至议案十一中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扩募。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

（一）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安排

本基金本次扩募向特定对象发售（定向扩募），拟发售金额不高于9.462亿元（含）且不低于8.300

亿元 （含）； 拟发售份额上限为2.832亿份 （含）， 其中拟发售基金份额数量上限=拟发售金额上限/

（2025年4月23日（不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90%）×（1+调增比例），其中调增比例约为

10%。

本次定向扩募发售价格将通过竞价方式确定， 发售价格应当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基础

设施基金交易均价的90%。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本基金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本基金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本基金交易总量。

本基金本次扩募发售的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认购中信证券-北京保障房中心租

赁住房2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并最终投资于朗悦嘉园项目、光机电项目、盛悦家园项

目、温泉凯盛家园项目。

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就本次扩募实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关注。

（二）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和生效情况

根据本次会议的议案，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修订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及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已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草案）》、《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

议（草案）》及《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

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招募说明书（草案）》。 上述文件已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变更注册。

修订后的法律文件生效日请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自该修订生效日起，实施调整后的基金

管理费，修订后的法律文件届时将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hina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

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本基金的停复牌及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暂停及恢复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本基金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之日（2025年5月23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25年5月26日复牌。（本基金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复牌，如公

告日为非交易日，公告后第一个交易日复牌）

同时，本基金自2025年5月26日起恢复办理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

（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期间将面

临以下主要风险，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

（1）基金价格波动风险

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由投资者的买卖报价决定，受经济形势、政策环境、投资者偏好与心

理预期、市场流动性、舆论情况等因素影响，交易价格可能大幅波动，大幅高于或低于基金净值。 本基金

交易价格具有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2）基金停牌风险

根据适用法规，本基金就本次交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自本基金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计票之日（2025年5月23日）开市起停牌，并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复牌（如公告日

为非交易日，公告后第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5月26日复牌）。此外，本次交易期间，可能因相关政策法规

要求等因素，使得基金面临停牌风险。

（3）扩募发售失败的风险

本次扩募的发售将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 投资者对本次扩募发售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

因素的影响，存在不能足额募集所需资金甚至扩募发售失败的风险、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原始权益人

或其同一控制下关联方等未按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等情况而导致本基金扩募发售失败的风险。

（4）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扩募发售以及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完成后，基金总资产及净资产均将有所增长，新购入基础设

施项目与已持有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收入在本基金合并计算。在前述情况下，如拟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未来

运营收入未达预期，或未产生与基金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幅度的增长，基金收益指标可能出现一定幅度

的下降，基金份额持有人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此外，本次扩募发售结果将受到宏观经济和行业发展情况、证券市场整体情况、前一阶段基金份额

净值走势、投资者对本次发售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扩募发售结果可能影响本基金

扩募后的基金总份额数量，进而影响单位基金份额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幅度。

（5）发行前累计收益分配影响原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的风险

本次扩募发售完成前最近一次收益分配基准日至本次扩募发售完成相关监管备案程序之日产生的

累计可供分配金额将由本次扩募发售完成后的新增基金份额持有人与本次扩募发售前原基金份额持有

人共同享有，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收益分配的具体信息以基金管理人届时披露的收益分配公

告为准。前述新老基金份额持有人共享上述累计收益的安排，可能导致原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扩募后首

次现金分派被摊薄的风险。

（6）基金扩募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变化风险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机制直接参与本基金治理。本次扩募发售完成后，因新的

合格投资者或现有合格投资者认购新发售基金份额， 特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相同基金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的比例将会下降， 进而导致该相同基金份额对应表决权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效力发生

变化的风险。

（7）关联交易及利益冲突风险

根据招募说明书，拟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原始权益人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外部管理机构北京

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市燕房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燕东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计划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扩募交易的关联方。 本基金本次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

通过计划管理人设立的第2期专项计划穿透持有拟购入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全所有权、聘请拟购入基础设

施项目外部管理机构，以及原始权益人认购本基金本次扩募发售的基金份额等相关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风险。 前述关联交易将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一同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并

依法进行披露。

（8）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的存续期为自首次发售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2年，本基金存续期内封闭运作，不开放申购赎

回等业务。 本次扩募发售的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前，投资者无法在二级市场交易。 本次扩募发售的基金份

额上市后，投资者仅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在投资者结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情形下，存在流动性不足等

风险。

（9）终止上市风险

在本基金符合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下， 基金管理人可以申请本基金

扩募发售份额上市交易。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因触发法律法规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终止上市情

形而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在二级市场交易。

（10）相关交易未能完成的风险

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收购之前， 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尽职调查实施主体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基础

设施项目以及业务参与人等相关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原始权益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出具有关事项的承诺。尽管如此，由于尽职调查技术以及信息资料的局限性，在本次收购中，存

在尽调实施主体无法完全保证拟购入基础设施项目不存在未发现的瑕疵， 或原始权益人及各项目公司

境外股东可以充分履行相关承诺，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相关交易未能完成的风险。

（11）专项计划等特殊目的载体提前终止风险

因发生专项计划等特殊目的载体法律文件约定的提前终止事项， 专项计划等特殊目的载体提前终

止，则可能导致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即本基金）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专项计划更换计划管理人甚至导

致本基金基金合同提前终止。

本基金在投资运作、交易等环节的主要风险包括基础设施基金的特有风险及基金投资的其他风险，

具体详见《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

基础设施项目招募说明书》第八部分“风险揭示” 。

四、备查文件

（一）《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三）《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四）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五）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北京

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2024年度第

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招募

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华夏北京保障房REIT” ，

场内简称“京保REIT” ，扩位简称“华夏北京保障房REIT” ，基金代码：508068，以下简称“本基金” ）

基金合同全文和2024年度第一次扩募并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5年5月24日在本公

司网站（www.China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8-6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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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71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2025/5/30 2025/5/3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一）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分配利

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1元（含税）。

（二）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方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

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其中，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过程如

下：

1、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存在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

况，因此，转增比例为0，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2、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71元（含税）；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790,591,256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户中累计

已回购的股份4,876,240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785,715,016股；

4、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85,715,

016×0.71）/790,591,256≈0.7056元／股。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705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2025/5/30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褚健、杭州元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7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1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相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9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相关规定：由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

行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

行办理。

（5） 对于持有公司于瑞士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 （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

GDR）的投资者（下称“GDR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GDR对应

的境内基础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Citibank,� � National� Association派发，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等相关税收规定，以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自获取GDR分红收入后，如GDR投资者

需要享受相关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GDR�投资者

的股权登记日与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相同，现金红利将由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于瑞士时间

2025年6月6日通过Euroclear� Bank� SA/NV、Clearstream� Banking,� S.A.发放给GDR�投资者。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投资与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6667525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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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波分行开业获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近日收到《宁波金融监管局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开业的批复》（甬金复〔2025〕117号），同意本行宁波分行开业，营业场所为浙江省宁波市

鄞州区东部新城福明街道江澄北路338号、昌乐路390号、昌乐路396号织造大厦1-5层、17-20层。

上述事项已于2024年11月27日经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关于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分行的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由于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后处于筹备过程中，属于具有商业保密性质的行

为，且须监管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本行前期暂缓披露了上述事项。

本行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宁波分行开业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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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路5号南京东郊国宾馆紫熙楼二楼朝阳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04,125,5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8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葛仁余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7人，董事袁军、胡军、林海涛、姜健、唐劲松、于兰英、任桐，独立董事洪

磊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2人，监事季金松、潘俊、陈礼标、郑刚、李朝勤、宋芸芸、鲍刚因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陆松圣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8,807,745 99.9440 2,937,194 0.0309 2,380,635 0.0251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8,389,145 99.9396 2,941,194 0.0309 2,795,235 0.0295

3、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评价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8,525,545 99.9410 2,938,294 0.0309 2,661,735 0.0281

4、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情况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8,564,845 99.9414 2,941,194 0.0309 2,619,535 0.0277

5、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98,609,645 99.9419 3,039,294 0.0319 2,476,635 0.0262

6、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02,220,085 99.9799 1,236,593 0.0130 668,896 0.0071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02,960,563 99.9877 516,015 0.0054 648,996 0.0069

8、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00,618,195 99.9630 1,670,845 0.0175 1,836,534 0.0195

9、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3,580,885 99.8521 1,454,045 0.0628 1,973,034 0.0852

10、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9,957,377 99.4300 50,496,862 0.5313 3,671,335 0.0387

1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券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3,239,676 99.2541 30,972,334 0.3258 39,913,564 0.42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江苏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 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6,949,458,132 99.9725 1,236,593 0.0177 668,896 0.0098

7

关于提请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 决定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6,950,198,610 99.9832 516,015 0.0074 648,996 0.0094

8

关于江苏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 关联

交易报告的议案

6,947,856,242 99.9495 1,670,845 0.0240 1,836,534 0.0265

9

关于江苏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年度 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2,313,580,885 94.7797 1,454,045 0.0596 125,973,034 5.1607

10

关于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6,897,195,424 99.2207 50,496,862 0.7264 3,671,335 0.05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含含，舒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5-24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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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栖霞大道66号高华科技5楼51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3,893,9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3,893,9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96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96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维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新出席了本次会议；

4、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3,790 99.7540 280,118 0.246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87,495 99.7309 306,413 0.269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87,495 99.7309 306,413 0.269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3,790 99.7540 280,118 0.246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85,595 99.7292 307,513 0.2699 800 0.0009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2,690 99.7530 281,218 0.247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3,790 99.7540 280,118 0.246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87,495 99.7309 306,413 0.269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87,495 99.7309 306,413 0.269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3,790 99.7540 280,118 0.2460 0 0.0000

10.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3,790 99.7540 280,118 0.2460 0 0.0000

10.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613,790 99.7540 280,118 0.2460 0 0.0000

10.04议案名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87,495 99.7309 306,413 0.269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98,690 99.7407 281,218 0.2469 14,000 0.0124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73,495 99.7186 306,413 0.2690 14,000 0.012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015,

595

94.2088 307,513 5.7760 800 0.0152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043,

790

94.7384 280,118 5.2616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5,017,

495

94.2445 306,413 5.7555 0 0.0000

12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003,

495

93.9816 306,413 5.7554 14,000 0.26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01、10.02、10.03、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过半数审议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7、8、12。

3、会议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勇、黄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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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结果及清算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ST新潮”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披

露了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B股” 或“收购人” ）发来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 伊泰B股向全体ST新潮股东

发出部分要约，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3,468,252,8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1.00%，要约收购价

格为3.40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期限自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22日。 根据伊

泰B股发出的《要约收购报告书》，若要约期限届满时，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未达到本次要约收购生效

条件要求的数量（即在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一个交易日15:00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ST新潮股票申报数量不低于1,

904,138,831股，占ST新潮股份总数的28.00%），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

截至2025年5月22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及清算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 ST新潮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600777

收购人全称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代码 706099

收购股份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3,468,252,870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1%

支付方式 现金

要约价格 3.40元/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 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22日

二、本次要约收购目的

收购人拟通过本次要约收购ST新潮51%股份，以增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并取得上市公司控

制权，收购人将充分利用自身运营管理经验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经验，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及

管理效率，实现上市公司合规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带来

价值提升及投资回报。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收购义务，且不以终止ST新潮的上市地位为目的。结合ST

新潮当前股东持股分布情况及浙江金帝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石油” ）发出的要约收

购报告书，若本次要约收购和金帝石油的要约收购均成功，非社会公众股比例最高将超过90%，ST新潮

股权分布将不符合上市条件。 收购人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ST新潮可能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的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ST新潮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ST新潮的控股股东可运用其

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ST新潮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

使ST新潮在规定时间内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ST新潮的上市地位。 如ST新潮最终因

股权分布不具备条件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仍积极促使ST新潮的剩余公众股东能够

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

1、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披露了伊泰B股发来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本次要约收购于

2025年4月23日起开始实施。

2、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了《关于竞争要约的特别提示性公告》，鉴于竞争要约事项将对投资

者决策和合法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便于公司投资者充分知悉和决策，进行特别提示。

3、公司于2025年5月8日披露了《董事会关于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

东的报告书》、《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山东新潮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4、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7日发布了三次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

告。

5、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每日公告当日预受要约股份数

量、当天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截止当日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等具体信息。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及清算

截至2025年5月22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本次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东账户总数为20,168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共计为3,407,350,144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50.10%。 最终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达到本次要约收购生效条件要求的数量，少

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伊泰B股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伊泰B股共计持有公司3,407,350,1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0%。 金

帝石油的要约收购结果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披露的《关于浙江金帝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伊泰B股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

清算过户手续将于近日办理。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